
天津市教育系统除雪工作预案

为规范教育系统各单位冬季除雪工作，提高降雪应对能力，建立健全统一高效、科学有序、反应迅速、处置有力的除雪工作体系和机制，最大限度减少降雪对教育教学的影响，切实保障全市师生的安全，依据市政府颁布的《天津市除雪工作预案》等有关规定，制定本预案。
1  总则
1.1　编制目的

建立健全我市教育系统除雪工作预警和应急机制，确保降雪时学校应急工作高效、有序进行，最大程度减少降雪天气对我市教育系统师生的影响，切实保障全市师生的安全。

1.2　编制依据

    依据《天津市气象灾害应急预案》、《天津市除雪工作预案》结合全市教育系统工作实际，制定本预案。

1.3　适用范围

    本预案适用于本市辖区内各级各类学校（含幼儿园）。

2  预警响应分级

本市将降雪预警级别由高到低分为Ⅰ级、Ⅱ级、Ⅲ级、Ⅳ级，分别用红、橙、黄、蓝四种颜色标示。各级别分级标准为：

Ⅰ级（红色）预警：预计未来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5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15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，可能或已经对交通、农业有较大影响。

Ⅱ级（橙色）预警：预计未来6小时内降雪量将达10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10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，可能或已经对交通、农业有较大影响。

Ⅲ级（黄色）预警：预计未来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6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6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，可能对交通或农业有影响。

Ⅳ级（蓝色）预警：预计未来12小时内降雪量将达4毫米以上，或者已达4毫米以上且降雪持续，可能对交通或农业有影响。

全市性降雪，在市清雪指挥部统一指挥下，按“四级预警、三级响应”的要求，在综合评估基础上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。区域性降雪，由区清雪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，启动本区相应级别应急响应。

对应预警等级，实行三级响应。当发布黄色预警时，启动Ⅲ级响应。当发布橙色预警时，启动Ⅱ级响应。当发布红色预警时，启动Ⅰ级响应。

3  预警响应责任

各高等学校、各区教育局、各直属学校要指定专人负责除雪应急处置工作。启动和解除全市性降雪Ⅰ级、Ⅱ级和Ⅲ级预警响应，由市教委根据市清雪指挥部要求，通过天津教育综合办公平台、天津教育政务网网站以及“天津教育”政务微博，发布预警响应通知，各教育系统相关单位组织实施。启动和解除区域性降雪Ⅰ级、Ⅱ级和Ⅲ级预警响应，由各高等学校、各区教育局和各直属学校，按照所在区清雪指挥部预警响应通知要求，自主组织实施。

4  应急措施

4.1  Ⅰ级响应

（1）全市性降雪，由市教育系统清雪指挥部根据全市降雪情况预判并决定，可实施中小学校和幼儿园弹性教学方式。

（2）及时清扫校园内积雪。

4.2  Ⅱ级响应

及时清扫校园内积雪。

4.3  Ⅲ级响应

及时清扫校园内积雪。

5  工作职责

    5.1  市教委职责
市教委成立教育系统清雪指挥部，市教委主任任总指挥，分管副主任任副总指挥，办公室、基本建设与后勤管理处、学前教育处、中小学教育处、职业教育处、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合作与交流办公室）、高等教育处、宣传处（教材办）、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处、安全稳定处、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处等相关处室负责人为成员。

指挥部下设办公室，办公室设在市教委办公室。办公室主任由市教委分管副主任兼任，办公室副主任由市教委办公室主任兼任。办公室负责启动和解除全市性降雪Ⅰ级、Ⅱ级和Ⅲ级预警响应。
5.2  区教育部门职责
（1）各区教育局应根据《天津市教育系统除雪工作预案》制定分预案，指导辖区内中小学、幼儿园，做好预案制定工作，确保预案的可操作性，并负责区域性降雪时本辖区内降雪预警的响应与解除。

（2）各区教育局应在预警响应期间，督促检查辖区内中小学、幼儿园预案落实情况，统筹协调停课后课程调整等工作，努力降低因降雪对学生学习的影响。

（3）各区教育局应在预警响应期间，确保主管领导、主管部门负责人24小时通信畅通，要完善信息报送工作，一旦发生因降雪引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突发事件，各区教育局应按照有关规定及时上报市教委和区人民政府，严防迟报、漏报、瞒报等事件的发生。
5.3  学校（幼儿园）职责
（1）学校（幼儿园）应在上级教育主管部门指导下，制定重污染天气应急预案，并在接到预警响应指令后启动实施。

接到停课通知时，各学校（幼儿园）应通过电话、短信、校园网站、微博、微信、校讯通等多种途径，将次日（或当日）停课安排告知学生和家长；预警解除后，要及时通知学生复课。在停课期间，及时开通校园网、班级博客、校讯通、手机短信平台等相应内容，为家长提供学生在线学习指导，并提示家长控制学生上网时间，做好学生看护，保证学生在家安全。

（2）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加强学生出勤管理，及时了解学生迟到或未到校的情况及原因，要将出现的问题及时汇报。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做好学生安全教育，提醒家长做好防范工作。教师应在放学后巡视教室，确保关好门窗、电源。

（3）降雪时，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对雪后较滑的路口台阶、各楼梯口采取安全防滑保障措施。雪后，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及时清扫积雪，确保雪后的学校主要干道保持清洁畅通。另外，学校（幼儿园）要教育要求学生，雪天不得把冰雪带入楼（室）内，以防摔伤。 

（4）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对宿舍、班级的取暖设备进行检查，发现问题及时解决。

（5）降雪时，学校（幼儿园）要停止体育外堂课或户外运动，在积雪清除前，学生不得进入运动场地，防止安全事故的发生。
（6）学校（幼儿园）应在预警响应期间，确保领导干部、教师24小时通信畅通，因降雪引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突发事件时，应及时了解掌握有关情况并上报上级教育主管部门。
    本预案自2019年12月7日起施行，2022年12月6日废止。
附件：天津市教育系统清雪指挥部成员名单
附件

天津市教育系统

清雪指挥部成员名单

总指挥：        市教委主任
副总指挥：      市教委分管副主任

办公室主任：    市教委分管副主任兼

办公室副主任：  市教委办公室主任

成  员：        市教委基本建设与后勤管理处处长
市教委体美劳教育处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学生思想教育与管理处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宣传处（教材办）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网络安全与信息化处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学前教育处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中小学教育处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职业教育处处长

市教委国际合作与交流处（港澳台合作与交流办公室）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高等教育处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安全稳定处处长

                市教委办公室分管副处长
指挥部办公室设在市教委办公室。

联系电话：83215281（工作日），83215055（晚间或节假日），83215257（工作日传真），83215251（晚间或节假日传真）。

